
基隆女中 113 學年第 1 次教師甄試複試注意事項 

一、 報到、考生休息 

1. 5/5(日)08:00～08:20 科學館 1F 夢想發表教室(招標室)報到，應考人應攜帶准考

證及身分證(或有照健保卡、駕照等)入場應試，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者，不得入場

應試。 

2. 抽序號籤、進行應試說明。 

3. 請勿隨意走動以免錯過叫號，複試過程皆由引導人員帶領至各試場(含準備室)，請

勿任意自行前往。 

二、 準備 

1. 08:40 序號 1 考生抽題，準備時間 20 分鐘。 

2. 準備室可閱讀個人筆記、備課用書，但不得使用手機等 3C 產品。 

3. 準備室備有課本、A4 紙張，課本不可劃記亦不可攜出準備室。 

4. 準備時間結束後，由引導人員帶至試教教室，請將試教題目交給試教場地內的工作

人員。 

三、 試教  

1. 試教 15 分鐘，專業答詢 5 分鐘，合計 20 分鐘。一進門就計時 

(按鈴：第 13 分響鈴一聲、第 15 分響鈴二聲，待第 15 分響鈴時，請立刻結束試教

進入專業問答，第 19 分響鈴一聲、第 20 分響鈴二聲。) 

2. 音樂科專業答詢 5 分鐘包含鋼琴演奏 2 分鐘，曲目自選。 

3. 試教僅能攜帶準備室提供之 A4 紙張，不可使用個人講義、課本。(試教室備有課本，

課本不可劃記亦不可攜出場外)，僅音樂科可帶教具(含樂器、喇叭等，現場只有鋼

琴)。 

4. 不可提供個人檔案給評審參考。 

5. 試教結束後，由引導人員帶至口試教室。 

四、 口試 

1. 口試 15 分鐘。一進門就計時 

(按鈴：第 13 分響鈴一聲、第 15 分響鈴二聲，待第 15 分響鈴時，請立刻結束。) 

2. 可以提供個人檔案給評審參考。 

小提醒： 

○1 試教與口試試場皆會全程錄影，影片不會公開，若有申訴才會調閱。 

○2 試教與口試教室都要脫鞋子。 

○3 試教、口試都結束後，請將吊牌還給口試場地之工作人員，可自行離場。 

 

 

預祝考生考試順利。 


